
昌乐县市场监督管理局

行政处罚决定书
乐市监登处字  巳023) 96号

当事人: 潍坊汇澄信息科技有限公司等 54家企业。

2023年4月皿日， 我局执法人员通过山东省市场监督管

理局综合业务系统抽取2020、2021连续两年未依法报送年度年
报企业名单共934家企业。 通过国家税务总局昌乐县税务局、

昌乐县公安局、 昌乐县人民法院及昌乐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

局协查， 从中筛选出912家企业， 并根据登记住所， 由属地市

场监管所进行实地核查， 第一批已核查 829家， 于 2023年 6
月 13 日对587家企业下达行政处罚决定(乐市监登处字(2023)
89号)。 申请延期核查的第二批83家企业现已核查完成， 经实

地核查，一是64家企业长期末开展经营活动并通过登记的住所
或经营场所无法取得联系; 二是3家企业已经补报年报; 三是
l3家企业已办理注销手续，不再经营; 四是3家企业正在办理
注销手续。潍坊汇澄信息科技有限公司等 64家企业长期未经
营， 涉嫌成立后无正当理由超过六个月未开业， 或者开业后自

行停业连续六个月以上。 2023年5月 12日， 经报局长批准对

该 64家长期未经营企业予以立案调查。

经查， 潍坊汇澄信息科技有限公司等64家企业连续两个年
度末依法报送年度报告且连续两年末进行纳税申报， 属 《工商

总局税务总局关于清理长期停业未经营企业工作有关问题的通

'知》 (工商企监字巳0l6) 97号) 中规定的吊销营业执照情形。

听证公告期间， "有昌乐中瑞房地产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等5家企



业已经补报年报; 昌乐县城关供销股份合作社竿3家企业属于
非公司企业法人， 不适用吊销程序; 中国铁通集团有限公司山
东省潍坊分公司昌乐营业厅等2家企业正在办理注销手续。 符
合拟吊销营业执照条件的企业共有54家。

上述事实， 主要有以下证据证明 :
1、我局通过山东省智慧市场监管一体化平台筛选出连续两

年未年报企业名单共934家，其中包含4家合伙企业，不适用吊

销程序， 符合拟吊销处理条件的共有930家 ;
2· 对国家税务总局昌乐县税务局《关于协助比对未报税企

业名单的函》 1份， 《关于协助对比连续两年未年报企业名单

情况的说明》 1份， 国家税务总局昌乐县税务局出具的2020、

2021连续两年未年报末申报纳税企业名单1份，证明国家税务

总局昌乐县税务局核查2020、2021连续两年未年报的企业纳税
申报的情况， 经核查有昌乐乐都城乡建设发展有限公司等4家
企业已正常申报纳税， 符合拟吊销营业执照条件的企业共有

926家。

3· 对昌乐县人民法院《关于拟吊销企业的函》 1份， 昌乐

县人民法院 "《关于对拟吊销企业的复函》 1份， 证明昌乐县人

民法院核查名单后， 未发现存在影响业务开展的拟吊销企业。 ·

4·对昌乐县公安局 《关于拟吊销企业的函》 1份， 昌乐县
公安局 《关于拟吊销处理的926户企业的情况说明》及附表各
1份，证明昌乐县公安局核查拟吊销处理的926户企业的情况，

经核查有潍坊市蠢盛钢管有限公司等5家企业涉嫌违法暂未执
行完毕， 不建议吊销营业执照。

5· 对昌乐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关于拟吊销企业的



函》 1份， 昌乐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关于拟吊销营业执

照企业情况说明》 1份， 证明昌乐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对

拟吊销营业执照的926家企业核查情况， 有潍坊立伟置业股份

有限公司等9家企业涉嫌用人单位违反劳动保障法律法规， 尚

在依法申请强制执行暂末执行完毕， 不建议吊销营业执照。

经过上述核查筛选符合拟吊销条件的企业共有 912家，第

一批已核查829家， 申请延期核查的第二批有83家企业。

6· 昌乐县市场监督管理局对长期未经营企业实地核查通
知1份， 证明我局按照职权通知所属各市场监管所对第二批该

83家企业进行实地核查的事实。

7· 属地市场监管所出具的实地核查记录表64份， 现场笔

录64份， 照片一宗， 证明经核查有64家企业长期未开展经营
活动并通过登记的住所或经营场所无法取得联系的事实。

8· 《工商总局税务总局关于清理长期停业未经营企业工作

有关问题的通知》 (工商企监字巳0l6) 97号) 1份， 证明上述

经核查后的64家企业符合吊销营业执照的情形及相关依据。

9、年报基本信息表8份，证明8家企业在实地核查和听证
公告期间已补报年报的事实。

叮0、 公司注销信息表 13份， 注销情况说明一宗， 证明P

家企业在核查和听证公告期间已注销， 5家企业正在办理注销
的事实。

U、 非公司企业法人信息表3份， 证明上述3家企业不符
合吊销营业执照的情形。

2023年5月 23 日， 本局在昌乐县人民政府网站和昌乐县
市场监督管理局公众号及局公开栏发布乐市监听告字口023]76



号《行政处罚听证告知公告况告知潍坊汇澄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等64家企业拟作出的行政处罚内容、事实、理由以及依据， 并

告知其依法享有陈述、 申辩和要求听证的权利。

我局认为，在实地核查期间，有昌乐宝利二手车交易有限公

司等3家企业补充了年报， 在听证公告期间， 有昌乐中瑞房地

产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等5家企业补充了年报，依据《工商总局、

税务总局关于清理长期停业未经营企业工作有关问题的通知》

"在吊销营业执照的行政处罚决定作出前， 相关企业重新办理

涉税事宜的， 经税务部门通知， 或者重新办理工商变更登记、

年报事宜的， 工商部门终上相应的行政处罚程序"的规定， 已

不符合吊销营业执照的条件， 终止对该8家企业吊销营业执照
的行政处罚程序。 在实地核查期间， 有潍坊拾光餐饮管理有限

公司等 13家企业已注销，依据《市场监督管理行政处罚程序规

定》第四十七条 "因涉嫌违法的自然人死亡或者法人、 其他组

织终止， 并且无权利义务承受人等原因， 致使案件调查无法继

续进行的， 经市场监督管理部门负责人批准， 案件终止调查"
之规定， 终止对上述 13家企业吊销营业执照的行政处罚程序。

在听证公告期间， 核查昌乐县城关供销股份合作社等3家企业
属于非公司企业法人， 不适用吊销程序; 在实地核查期间， 有

山东阔农农业科技有限公司等3家企业正在办理注销手续， 在

听证公告期间， 有中国铁通集团有限公司山东省潍坊分公司昌

乐营业厅等2家企业正在办理注销手续。

综上， 当事人潍坊汇澄信息科技有限公司等54家企业连续
两个年度未依法报送年度报告且连续两年未进行纳税申报， 上

述行为违反了 《公司法》第二百一十一条第一款: "公司成立后



无正当理由超过六个月未开业的， 或者开业后自行停业连续六

个月以上的， 可以吊销营业执照。"或《个人独资企业法》第三

十六条: "个人独资企业成立后无正当理由超过六个月未开业
的， 或者开业后自行停业连续六个月以上的， 吊销营业执照。 "
的规定， 构成企业成立后无正当理由超过六个月未开业的， 或

者开业后自行停业连续六个月以上的违法行为。

当事人潍坊汇澄信息科技有限公司等 54家企业连续两个
年度未依法报送年度报告且连续两年未进行纳税申报，根据《公

司法》第二百一十一条第一款或 《个人独资企业法》第三十六

条之规定，建议吊销潍坊汇澄信息科技有限公司等54家企业的
营业执照。

当事人如不服本处罚决定， 可以在收到木处罚决定书之日

起60日内向昌乐县人民政府申请行政复议;也可以在六个月内

依法向昌乐县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 申请行政复议或者提起

行政诉讼期间， 行政处罚不停止执行。

附: 吊销企业名单

(市场监督管


